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小型医疗设备

院内招标公告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对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欢迎符合条

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编号：SZBAFY20220401

二、项目名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小型医疗设备招标采购项目

三、招标项目内容：

其它详细服务内容、配置等详见其他商务条款以及标书附录

四、项目预算金额：详见以上表格

五、招标文件领取地点：

1、领取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综合楼二楼 202

2、截止时间：2022 年 04 月 19 日 17 时 00 分（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报名领取招标文件不涉及费用。

注：投标供应商在领取招标文件前需先提交以下资料，方可领取招标文件：

（1）投标公司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原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

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除外）；

（3）法定代表人及领取人身份证复印件；

序号
项目名称（进口

设备请注*号）

数量

单位
规格/型号 预算金额(元) 备 注

1 空气消毒机 5台 壁挂式 ¥13，250

2 五分类血液分析仪 1台 Hemaray 83 ¥24，000

3
婴儿髋关节超声检

查辅助装置
1套 58*38*18cm ¥18,800

4 医用头灯 4个 EL-Q40 ¥18,000

5 多功能气垫床 3张 QDC-5080 ¥21，000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六、投标供应商资格：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国内独立法人，

且经营或销售范围与本项目相关（证明文件：须提供经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如营业执照不能体现上述信息的，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注册地

的工商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查询的投标人市场主体信息（须含评审内容），

打印文件需加盖投标人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具有国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须含附件：医疗器械产品生产制造认可表或医疗器械产品

注册登记表）；

6、若投标人为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必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若投

标人为所投产品代理商或授权供应商，请根据所投医疗器械的类别，提供相应的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7、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

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书原

件，格式自拟）。

8、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文件中提供

承诺书原件，格式自拟）。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七、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2 年 04 月 20 日 9 时 30 分提交至深圳市宝安区

福永人民医院综合楼三楼示教室（1）。

八、（评标）时间：2022 年 04 月 20 日 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九、评标方式：本项目采用网下评标的方式，评标程序如下：

凡参与竞标的投标人前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综合楼三楼示教室（1）

现场并填写投标登记表，由招标项目负责人验明相关文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的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

原件）及投标文件后，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

十、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综合楼三楼示教室（1）

十一、联系人及电话：罗小姐 0755-27391395-8883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

2022 年 04 月 08 日


